
昨日，第六届中国跨境电商交易会暨外贸优品中华行（福建站）在福州开
幕。本届跨交会展览面积突破10万平方米，汇聚来自全国80多个跨境电商
产业带的3300多家供应链和服务企业，以及来自印尼、越南、新加坡、韩国、日
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参展。图为巴西客人（左一）在妈祖文化主题专区了
解特色服饰。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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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晚报社部分物业招租启事
泉州晚报大厦地处泉州市丰泽区刺

桐南路东侧，泉州地标性建筑。万达、领

show商圈交汇，交通便利，临近高速入

口，拥有5000平方米超大停车场，安全卫

生内部大食堂，现部分物业公开招租：

一、泉州晚报大厦

1.三层南A区（832m2），层高五米，

高档装修。

2. 五层东区（450m2）、五层西区

（570m2），可整层打通，普通装修。

3.九层西区（520m2）。

4. 十层西区（370m2），十层东区

（600m2），可整层打通。

5.十一层东区（652m2）。

以上区域月租金挂牌价45元/m2，包

含税费，免物业费、水费、中央空调制冷

费，每50m2发放一部车辆免费通行证，可

享3个月免费装修期。

二、泉州晚报附属楼

三 层（2842m2，月 租 金 挂 牌 价

65366元）。

以上区域月租金包含税费，免物业费、

水费，每50m2发放一部车辆免费通行证。

三、城东安吉路澜湖郡3-1101室

（122.35m2，月租金挂牌价1500元）、3-

229 室（65.67m2，月租金挂牌价 600

元），东海泰禾广场 13 号楼 1519 室

（51.6m2，月租金挂牌价1500元），圣湖

小区 14#-403 号住宅及 31 号储藏间

（80.73m2，月租金挂牌价1300元）。

联系人：许先生 吴先生

联系电话：0595-22500288

13850755888 15959588866

报名地址：泉州市产权交易中心（泉州

市丰泽区海星街100号东海大厦A幢市

行政服务中心4楼450室）

具体的交易方

式、时间、地点及竞

价规则、承诺函等

详见泉州市产权交

易 中 心 网 站 ：

www.qzcq0595.

com。咨询电话：

22189025。
扫一扫，观看视频

学员突然身体不适 法院判健身房退款

第六届中国跨境电商交易会在福州开幕

花了4万多元买私教课，课
还没上完，腰椎却先“罢工”了，想退

款，健身房却说“一经售出，概不退款”。
这钱还能要回来吗？近日，厦门市海沧区人
民法院发布这样一起案件，市民王女士因腰椎
间盘突出无法继续上私教课，申请退款遭健身
房要求扣除 30%违约金。最终，法院判决

认定格式条款无效，健身房全额退还
王女士剩余课时费21120元。

高价购私教课
患病后遭遇退款难

2024年 9月，王女士在海沧某健
身房花费46080元，购买144节含康
复、常规内容的私教课，单节课单价
320元。授课半年后，王女士身体不适
就医，被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医生明
确建议其避免腰部剧烈运动，停止健
身，静养治疗。

因身体无法继续履约，王女士向健
身房申请退还剩余66节课共计21120
元的课时费。可健身房仅同意课程免
费延期或转让，若要求现金退款，必须
扣除30%违约金，双方多次协商无果，
王女士遂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并全

额退款。

霸王条款无效
支持全额退款

法院结合案件证据与相关法律，审
理后作出三项核心认定，厘清纠纷责
任，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其一，双方签订的私教服务协议属
于预付式消费合同，“一经售出，概不退
款”系健身房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该
条款加重消费者责任、排除消费者退款
权利，依法认定为无效条款。其二，依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
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三条第二款，王女士签约时无
法预见自身患病，该情形不属于商业风

险，继续上课会加重病情，对其明显不
公，其有权依法解除合同。其三，王女
士已于2025年6月5日向健身房法定
代表人送达解除合同通知，合同当日正
式解除，按约定单价计算，健身房应全
额退还剩余66节课费用21120元。

因此，法院一审判决解除双方服务
合同，健身房退还王女士剩余课时费
21120元。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服
判息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预付消费霸王条款
不受保护

法官说，经营者收取预付款后多次
或者持续向消费者提供服务，属于预付
式消费合同范畴。预付式消费合同常

见的“一经售出，概不退款”“不得转让”
“遗失不补”等条款，若属于经营者单方
面制定的格式条款，且存在不合理地免
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
限制消费者主要权利的情形，应当认定
为无效条款。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
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的实施明确了消费者可以解
除合同的法定情形。根据该法第十三
条第二款的规定，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
原因无法继续履行合同，这一情形系其
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且不属于商业
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明
显不公平，消费者可以主张解除合同，
退回剩余费用。

（海导 陈捷 曾艺轩）

早报讯 (融媒体记者康云) 近日，
省体育局联合省发改委、省文旅厅等多
部门正式公布2026年重点赛事目录，
构建“十、百、千”三级规模赛事品牌矩
阵。全年将推出10项国际影响力赛
事、100项全国影响力赛事及1000项
大众品牌赛事，在丰富群众体育生活的
同时，也为福建赛事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本次赛事目录聚焦“十、百、千”
八闽名赛培育工程，层级清晰、亮点
突出。10项国际赛事涵盖厦门马拉
松、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武夷山亚
太越野跑锦标赛、泉州“萨马兰奇杯”

亚洲篮球大师赛等顶级赛事，对标国
际标准，打造国际化城市体育名片；
100项全国赛事中，闽超联赛、福建省
第十八届运动会等重磅赛事备受关
注，省运会将于11月在三明举办，共
设76个项目；1000项群众赛事则覆
盖全省城乡，包含全民健身系列、社
区联赛、乡村体育活动等，让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感受运动氛围。

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将以赛事为纽带，多部门深度联动，
带动文旅、餐饮、零售等多领域消费
增长，激活赛事经济。

福建2026重点赛事目录出炉
打造“十、百、千”赛事矩阵 千余场活动贯穿全年


